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劉國軒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8366

電子信箱：bm1751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0721395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ATTCH21、ATTCH22、ATTCH23 (2583970_1072139569_1_ATTACH1.pdf、

2583970_1072139569_1_ATTACH2.pdf、2583970_1072139569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營建署有關違章建築可否免辦理拆除執照逕行

拆除疑義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貴會所屬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營建署107年11月12日營署建管字第1071313981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07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72號，目

錄第一組編號第048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tw。

正本：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（含附

件）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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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2頁

內政部營建署　函
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

聯絡人：蔡瑞艇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8

電子郵件：104042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營署建管字第10713139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、五(1071330743_107D2039176-01.pdf、1071330743_107D2039177-01.

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違章建築可否免辦拆除執照逕行拆除疑義1

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7年8月20日府授都建字第10760251601號函。

二、按建築法第25條、第28條、第78條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

2條、第5條及第11條規定，已針對違章建築處理明定相關

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依上開建築法第78條規定：「建築物之拆除應先請領拆除

執照。但左列各款之建築物，無第八十三條規定情形者不

在此限：一、第十六條規定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。二、

因實施都市計畫或拓闢道路等經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拆

除之建築物。三、傾頹或朽壞有危險之虞必須立即拆除之

建築物。四、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規定，經

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拆除或由主管建築機關強制拆除之

建築物。」，另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條第1項、第2項規

定：「舊違章建築，其妨礙都市計畫、公共交通、公共安

2

臺北市政府 1071112

*AAAA107213956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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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公共衛生、防空疏散、軍事設施及對市容觀瞻有重大

影響者，得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實地勘查、劃分左列

地區分別處理：一、必須限期拆遷地區。二、配合實施都

市計畫拆遷地區。三、其他必須整理地區。前項地區經勘

定後，應函請內政部備查，並以公告限定於一定期限內拆

遷或整理。」，業針對建築物之拆除，免請領拆除執照條

件明定相關規定，併予敘明。

四、查本署88年8月18日八十八營署建字第23019號函（如附件

1），係針對函詢「經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辦理都市更新

權利人對更新地區違章建築可否准予免辦拆除執照逕行拆

除」1節，回復請地方政府端視其個案之情形，並審視建築

法第78條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條之相關規定，按職權

核處辦理。

五、另查本部100年10月1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00198914號函

（如附件2），針對函詢「違章建築是否須申請拆除執照」

1節，僅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意旨，說明「若貴局認有強

化違章建築物自行拆除之管理必要，請另訂自治法規予以

規範。」，惟該函文並無額外闡明建築物拆除免請領拆除

執照之條件得予另訂自治法規予以規範，故並無所稱競合

之處；有關旨揭疑義仍請依本函說明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

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副本：本署建築管理組(含附件) 2018-11-12
16:44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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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 地說 :

保存牟Jl!t : 

內政部函

Atu~地址 : 10556臺北市入德路2段342號(營建暑)

聯絡人:吳峰綁

聯絡電話: (02) 87712698 
傳真電話: ( 02 ) 87712709 
電子信輯: 980203@cpamí.gov. tw 

受文者 :本部營建著(建築管理組〉

發文日期 :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17 日

發文字號;內授苦建管字第 1000198914號

遠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乳保密期限 : 普通

附件:無

主音:貴局函為違章建築是否須申請拆除執照乙案，詳如說明，

復靖查照 。

說明:

一、復貪局 100年9月 29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014087200號函 。

二、按建築法第 25條、第 28條及第86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略以:
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 ( 市 ) (局) 主管建築機
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。

但... 0 J 、 「 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. • • .四、拆除執照:
建築物之拆除，應請領拆除執照。」、「違反第 25條之
規定者，依:/i_列規定，分別處罰 : 三、擅自拆除者，處
一萬元以下罰緩 ，並勒令停止拆除補辦手續。」至於上
開非經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拆除執

照;不得擅自拆除之建築物，是否令違章建築乙節，若

賣局認有強化違章建築自行拆除之管理必要 ， 請另定自

治法規予以規範 。

正本: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副本 :本部營建署(建築管理組 )

鄭義 I~ h
l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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蓊這潭

。 機就:

條存年flt : 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地址: 11008全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
承辦人:王瑞婷

電話 : 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#8515
傳真: 27595769 
電子信箱: 1551@dba2. tcg. gov. tw 

10017 
查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7樓

受文者:內政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0年9月 29 日
發文字號:北市都建字第 10014087200號
遠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 :如說明-
t
e
-
-
-
裝
..... 
2. 

罵、說明:

一、依大部100年7月 28 日內授管建管字第 1000144405號函續辨 。

二、本局目前受理建造執照申請時，均依臺北市建築物套繪圖及

臺北市地形國判別該基地是否有應辦理 ( 或併辨 ) 拆除執照

之情事，尺，顯影有建築物而現況已無存在者，不論是否領有

使用執照或有無產權登記，或違章建築'均依建築法第25條

及第86條規定以擅自拆除罰緩並要求辦理(或併辨〉拆除執

紹 。

(一)案例一(詳附件。' 申請建造執照之基地範圍內所有建

築物均屬未依建築法領得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之既存這建，

且無產權登記，如欲拆除是否須辦理拆除執照?又現況早

已拆竣 '是否應另查明「違法拆除建築物之行為人」要求

補辦手續?另若該等未領得建築執照之既存達建，登記有

產權峙，是否須辦理拆除執照?另如領有合法房屋證明文

件者，是否須辦理拆除執照?

(二)案例二(詳附件2) ，本案領有64 (雙圓) (東囡) 0035 

建造執照及66使字第 1976號使用執照，申請拆除部分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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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(紅斜線範園) ，惟本案二至四樓部分空間(藍色部分)

及屋頂層係屬違章建築，本案申辦拆除執照時，這建部分

是否需納入申請範園?

三、本局認為建築法第25 、 86條所指擅自拆除之「建築物」似應

專指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者，抑或應包括任何構造物(含

違章建築) ?不無疑義，敬請 大部釋示憑辨。

正本:內政部

副本:

局長~表哥

建築管理處處長王榮進決佇，

第2頁共2頁



撥號:

你4年年限 :

函內政部

地址: 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
﹒聯絡人: 吳峰淋

聯絡電話 : ( 02 ) 87712698 
傳真電話: ( 02 ) 87712709 
電子信箱: 980203@cpami. gov. tw 

受文者 : 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圈 100年7月 28 日

發文字號:內授營建管字第 10001是4405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斯限:

附件:無

主話:責府函為違章建築由這建所有人自行拆除是否須申請拆除

執照乙窯，譜敘明個案情形檢兵相關資料並研提具體意見

到部，俾供參處，復請 查照 。

說明;復責府100年7月 13 日府授都建字第 10060108500號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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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.

係存年F良:

臺北市政府 函

地址: 11008 金北市市府路i號南區3樓
承辦人:趙敢宏
電話: 1999(外縣市(02)2720-8889)轉
8439 
傳真: (02)2725-8431 這遲至全報隊

受文者 :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0年7月 13 日
發文字號:府都建字第 100601085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:

主言:有關違章建築由這建所有人自行拆除是否須申請拆除執照一

案，患請釋示，請鑒核 。

說明 :

4t 

、

一、查建築法第78條針對建築物之拆除是否應請領拆除執照訂有

相關規定，其中符合第78條第4款: r 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

所發布之命令規定，經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拆除或由主管

建築機關強制拆除之建築物 」 規定者，得由建築物所有人自

行拆除，無須請領拆除執照 。

二、另依本府現行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~規定， 84年以後

新違章建築優先查辛虹處分，並限期達2主所有人自行拆除二 ，否

則由本府派工強制拆除，如由這建所有人自行拆除，尚符合

這築法第 78條第4款兔辦理拆除執照之規定，惟本府目前對

於83年以前之既存達建， 1:毒、列入分類分期處理，暫兔查報處

分，並無限期達建所有人拆除，故針對83年以前未領有建築

執照擅自搭建之建築物，在未有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拆除之行

政處分，是否仍應由這建所有人申請拆除執照方得自行拆除，

函請釋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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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:內政部

副本:

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函內政部

地址: 10556查站布松山區.i\'1t~2段342號(替

建暑)

聯絡人:郭建志

聯絡電話: 0公87712702

電子郵件: bm960809@cpami. gov. tw 
傳真: 02-87712709 

處

受文者 :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9年8月 26 日

發文字說:內授營建管字第0990807380號
迫別:普通件

密等瓦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:無

主當:關於責局函，為公有土地標售前，原土地管理機關未經申辦

拆除執照即將地上建黨物拆除，制後標符土地之所有權人如

何補辦拆除執照乙案，復請 查照 。

一、復責局 99年7月 15 日北市都建字第09963683900號函。

二、按建築法(下稱本法〉第25條規定，略以: f建築物非經申
ít. 

請直轄市 、縣(市 ) (局)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

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。但合於第78條及第 98條

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..」;另關「建築物之拆除，違反建築

法第25條規定者，依同法第86條第3款規定處一萬元以下罰

線，並勒令停止拆除 ， 補辨手續。是以建築物未經申請核准

給照許可，擅自拆除者，縱令處以罰緩，拆除完竣，依法仍

說明:

' 為本部74年1 月 15 日 台內營字第284802號

學
應漏辦手續。 . • J 

函明釋在案。

三、復按最高行政法院95年1 月份聯席會議決議咯以 : r行政罰

靜、處罰行為人為原則，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例外 。 ‘」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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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第86條及本部上開函示規定諜處罰緩並

勒令捕辨拆除考LR失手續，自應以行為人為之。故本案所稱標

售前已拆除地上建築物且兌成產權滅失登記之土地，應查明

違法拆除建築物之行為人，依本法第86條及本部上開函示規

定辦理;至於標符土地之所有權人既非行為人，應無代行補，

辨拆除執照手續之義務，又該土地上原有建築物既已滅失不 ，

復存在 ， 是標得土地之所有權人自得逕行申請達2豈拉起。

正本:全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副本:內政部法規委員會、本部營建署(建築管理組)、依權貴釗分規定技權業務主管決

行|實嘟謝!電于收丈謝玉英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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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: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7樓

電話 :(02)274.84588

傳真 :(02)27485589
E-mail:jason@ats.com.tw 

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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繪圖

業務號碼

國名

索引圖 F 圖伊j 位置圖

拆除面積表，地籍範圓圓

日期

設計

子長號 圖號 A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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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位畫圖@

申請拆除位置 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小段 90蚓筆地號

房屋編號 樓層 磚造面質的 椒面積(的 合叫的 同度 門牌 備註

-------1F 22.03 14.80 
@ 2F 36.83 3.0 承德路二段52號

小計 22.03 14.80 
1F 44.29 12.40 

@ 2F 56.69 4.0 j德路二段54號 肉、. 
小計 44.29 12.40 神r-c:仙hE, 

均1F 55.58 24.83 ~l\ 

@ 2F 80.41 4.0 承德路二段56 號 為 Nr、,"-
小計 55.58 24.83 
1F 26.435 無

@ 2F 26.435 52.87 5.2 承德路二段58號
產

小計 52.87 
1F 30.50 2.94 權

』

@ 一

2F 33.44 2.6 承德路二段60號

小計 30.50 2.94 
1F 28.57 16.79 

@ 2F 45.36 2.8 承德路二的0-1 號
-

小計 28.57 16.79 
1F 63.93 3.573 

@ 2F 67.50 2.8 民生西側 78巷7號後棟

小計 63.93 3.573 
合昕的 297.77 7'5.33 373.10 

拆除工程營建廢棄物庫里數量計算式
一訴串串高價 297.77+ 75.33=373.10 而

←一 ‘-a總土石加第 373.10xO.7142=266.47M3 

85頁買
1 .織主 266.47xO.601=160.15 M3 
2 ,.266.47xO.0705=18.79 M3 

三.分類
1. 1蝦 266.47xO.0117=3.12 M3 
2 .1嘴金.266.47xO.0002=0.05 M3 

88聽
司，

3.珊 266.47xO.0008=0.21 M3 '1'c、 、 -

怠工程傳教歉I如下: 85最 160.15+18.79=178.94 M3 

88績 3.12+0.05+0.21 =3.38M3 

. 

@拆除面積表 陶，豆豆



拆除地點:台北市萬華區芳囡位已6 巷

拆除面積:50515(36 地號

930j9j4 建號，/9 ， ']1 號門牌

9 號室內面積 4.4jx8.94十 1.27x10~O

== 52.33 m2 

平台面積: O.88x( 4.43十 5.7)二 8.9

士r

』才-7←

擬定拆除部份

有產權部份

il 無產權部份

• . 圓矽l!
J U (__) 

/一地界線

一
一
一

\ 
-)~于 LBJ 且j

(原有分戶隔間牆)

保留分戶牆及共同性

界

1 1 號室內面積 4. 55x8. 94+ '1. ?7x1 O. ( 
==53.4m2 

平台面積: O. 88x( 4-.55+ 5.82) 二 9

低壓進步l'( CCP 

(不足部分依現場情況增力[

管理室「
鬥
川

￠
卜
，務專業由向口

走道

客廳

自由業事務所

低壓濯9f( CCP )--t卜低壓灌漿(CCP
504地號 I 501 

li-----

地界線

S二 1 : /1 0 。一層平面圖



7諾言拆除部{!\~'\ 國119 1J可VJ

有產權部'1分

. . 
無產權部份

(原有分戶隔問牆)

保留分戶牆及共同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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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定拆除部份
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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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1地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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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保留共同女兒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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